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友會 

2019-2021 法團校董會 校友校董選舉 通告 

敬啟者：天主教鳴遠中學法團校董會第二任校友校董將於 8 月 31 日任期屆滿，本會已獲授權主持 

校友校董選舉，再選出一人擔任校董，任期兩年。選舉將於 5 月 25 日舉行，程序安排見下表。 

17 / 4 / 2019 (星期三)  

至 7 / 5 / 2019 (星期二) 

1. 邀請有意參選或參加投票的校友登記。

2. 接受有興趣參選的校友報名參選及提交提名資料。

7 / 5 / 2019 (星期二) 截止參選提名 

15 / 5 / 2019 (星期三) 在學校網頁及/或校友會網頁公布候選人資料 

17 / 5 / 2019 (星期三) 校友登記截止 

25 / 5 / 2019 (星期六) 校友校董選舉日 

甲、 投票 

時間: 上午 10:00 -下午 4:00 

地點: 學校會議室(102 室)    

乙、 點票 

時間: 下午 4:00 

地點: 學校會議室(102 室)    

27 / 5 / 2019 (星期一) 
在學校網頁及/或校友會網頁公布校友校董選舉結果 

31 / 5 / 2019 (星期五) 
校友會常務委員會將選舉結果向法團校董會報告，並按選舉結

果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當選之校友校董及註冊為本校校友校董 

謹請注意以下要點： 

1. 為核實參選者和投票人的身份，各校友須在指定日期前填妥登記表，再經校方核實，加入校友會

的校友名冊，方可參與此次選舉。(早前已登記，已名列校友名冊者，不必重新登記) (凡名列校

友名冊者即屬本會普通會員，若有意成為執行會員，須另繳費登記，詳情請參閱會章-見附件)

2. 每名參選人必須得到一個提名人及兩個和議人的簽署方為有效，提名人及和議人必須是已核實身

份的校友。

3. 如被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名，則候選人自動當選。如沒有人被提名候選，選舉主任可延長提名截

止日期及重新進行提名程序。

4. 如延長提名截止日期及重新進行提名程序一次後仍沒有人獲提名，法團校董會可根據教育條例第

40AP 條向教育局提名一位登記校友成為校友校董。

5. 校友登記表及參選提名表附於本網頁，請自行下載。填寫後，請將

a. 參選提名表---寄回學校，轉交校友會 (7 / 5 截止，郵戮為準)

b. 校友登記表---傳真(27027370) 或電郵(info@mingyuen.edu.hk) 至校務處施小姐(17 / 5 截止)

敬請踴躍登記和參選！支持母校不斷完善和發展！ 

    此致 

  全體校友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友會 

法團校董會 校友校董選舉主任 

鍾國華小姐 啟 

15 / 4 / 2019 

mailto:info@mingyuen.edu.hk)%20%E8%87%B3%E6%A0%A1%E5%8B%99%E8%99%95%E6%96%BD%E5%B0%8F%E5%A7%90(17


附件： 

一、 校友會會章

二、 校友校董選舉章程

三、 校友校董的提名條例

四、 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

五、 校友校董選舉提名表格

六、 校友登記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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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列入拴奎金的會蟻蟻程內進行討論及表決。
3. 7. 4. 聯合不少於十名執行會員聯墨，要求拴吏主主席就他們指明之某等

事項召開幹事會的特別會蟻進行討論及表決。

3. 7. 5. 聯合不少於十名執行會員聯薯，要求拴壅澶：主席就他們指明之某等
事項列入會員大會的會蟻蟻程內進行討論及表決。

3. 7. 6. 聯合不少於二十名執行會員聯署，要求拴吏仝主席就他們指明之某
等事項召開會員大會的特別會蟻進行討論及表決。

3. 7. 7. 執行會員須定期繳交由拴�仝列明的會務蕢用。
3. 7. 8. 執行會員若欠繳由控查主列明的會務蕢用超過六個月或以J:.' 其虻

往全且身份噹自動失效，而只保留骨通會員身份；另在行使盅遷墓
被還楫、或蟻案表決權之前，必須先行清付由幹事會指明的所有蕢
用，否則無權行使上述權力。

3. 8. 附屬會員一—凡曾於嗎遠小學或鳴遠幼稚囯就讀者，都可向拴吏皇；申請加
入拉A.:i:為附屬會員，但只可參與拉�舉辦的一切文娛丶
康樂等活動及聯歡聚會。

註：拉之主或幹事會有權因慮個別情況而拒絕任何人士參與
上述活動。

3. 9. 法例一—香港法例第279章教育條例，及其相關附屬法例或指引。

4 校友會宗旨：

4. 1. 不牟利，不從事丶不參與一切涉及政治或商業的活動。

4. 2. 舉辦文娛、康祟等活動及聯歡聚會，維繫及促進會員間之情誼。
4. 3. 秉承曹立躋神父禮、義、廉、恥的創校校訓，弘捅雷嗚遠神父全犧牲丶真

愛人、當喜樂的濟世精神。
4. 4. 與墮墓保持緊密聯繫，按照举聳規定，及墮這行政管理層不時制訂或修改

之政策，協助推動墮這的校務發展。

5. 校友會緝織架構：

5. 1. 會員大會一由全髖執行會員緬．成，為拉謅li:最高攏力機構，有權：

5. 1. 1. 提出丶制訂、修訂、徨議、增加丶刪減拉之主會章條文。

5. 1. 2. 任免幹事會。
5. 1. 3. 堢定新一屆拴壅主成員人藪，及任免登壅�的圭廑、星圭』「控主

羕畫早、幹事兼司庫、控主、、、等職位人選。

5. 1. 4. 監督拴圭主日當行政管理運作，並在有需要時向拴吏主提出工作建
蟻及指引。

5. 2. 幹事會一由會員大會任免，每屆幹事會任期為二年，幹事人款不得少於
五名，亦不得多於十三名，實際人款由會員大會哦定，拴壅仝
必須設圭廑、星圭廑、幹事兼書記、幹事兼司庫各一名，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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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千名，幹事人敦及兼任職務名稱則視乎情況而定。
5. 2. 1. 幹事會職權為：

5. 2. 1. 1. 執行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蟻案。
5. 2. 1. 2. 按照會員大會制訂的政策，推動拉之主的會務發展。
5. 2. 1. 3. 制訂拉本主日當行政管理及帝務工作計劃。
5. 2. 1. 4. 履核、撇銷執行會員或附層會員的會員實格。
5. 2. 1. 5. 因愿情況需要，而不時修訂執行會員須定期繳交的會務蕢

用，及概拮期限。
5. 2. 1. 6. 根據法組的規定，及教育局封指引，辦理 ｀｀還舉代表加入

校董會
＂ 事宜。

5. 2. 2. 拴吏主成員如連續十二個月或以上缺席控�企舉行的任何會蟻，及
或缺席幹事會舉辦的任何活動，其控吏主成員身份會噹自動撇銷。

5. 2. 3. 拴吏主得按照下列情況，撇銷執行會員的資格：
5. 2. 3. 1. 沒有預先知會控吏仝，及或未經拴吏主事先同意，而以拉

訌或登吏主；代表或名義，私下毎募及收集經貴。
5. 2. 3. 2. 挪用拉之仝或幹事會名義從事丶或參與一 切政治或商業活

動。
5. 2. 3. 3. 挪用拉Ai:或幹事會名義招搖撞騙。
5. 2. 3. 4. 個人行為引致他人不安。
5. 2. 3. 5. 經拴壅主法蟻撇銷執行會員資格者。

5. 2. 4. 拴吏主職位空缺填補：
拴吏主的圭廑丶酗圭Jj_、幹事兼書記、幹事兼司庫、控主的任

期，均由噹選之日是至下次會員大會委出新一屆幹事會為止，在此
期間若出現職位的空缺，則可按照下列方法填補：
5. 2. 4. 1. 圭産職位空缺由副主席接任。
5. 2. 4. 2. 工職位空缺由幹事兼司厙接任。
5. 2. 4. 3. 其他拴主職位的空缺，可由控吏主藉會蟻委任其他墊扛主

且填補。
5. 2. 4. 4. 當登吏職位的空缺人藪接近當屆幹事會的原定人款的二份

之一時，拴吏仝必須從速召開會員大會進行補選。
5. 2. 5. 幹事會會務檔案文件的交接：

5. 2. 5. 1. 卸任的拴壅皇；必須於卸任日超計的一個月內，將管有的檔
案文件及帳目移交給新接任約笆�皇？

5. 2. 5. 2. 離任拴吏主職務的登吏必須於離任日是計的兩星期內，將
管有的檔案文件及帳目移交給接侄的登壅；。

6. 會員大會的會議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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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會員大會週年會蟻：每年舉行一 次 。

6. 2. 會員大會會蟻：由幹事會隨時召開 。

6. 3. 會員大會特別會蟻：在人藪不少於當屆拴壅主成員總藪一 半的登壅主成員
就某些事項共同聯塔及要求下，或在人款不少於噹屆
拴吏主成員總敦的執行會員就某些事項共同聯墨及要
求下，由拴吏主主席接疸有關聯薯要求後的十四天內
召開，並於二十八天內舉行。

6. 4. 會員大會的會蟻程序：
6. 4. 1. 召開會員大會週年會蟻、會員大會會塤丶會員大會特別會蟻的通告

必須於會議舉行前至少十四天前張貼於墮這校內顯眼的位置，及J:_
載墮墓綱頁（雖然如此 'ft£i:仍需事先與墮這協商有關事宜），
如拉之主已開立互聯綱頁，則須再將有關通告上載1i.聯綱，方便各
會員參閱。

6. 4. 2. 舉行會員大會週年會蟻丶會員大會會塤丶會員大會特別會蟻的至少
執行會員人數為不少於噹屆甚�成員的總數； 。

6. 4. 3. 拴吏仝的圭産必須主持會員大會週年會蟻丶會員大會會蟻、主且本
會特別會蟻，如圭産缺席，則由星圭廑主持，如圭廑及星圭産均缺
席，則由登奎主其他成員共同推舉一 名拴主任主持 。

6. 4. 4. 在會員大會週年會議、會員大會會蟻丶會員大．會特別會議中討論及�
表決的議案，必須預先詳列在召開棓關會蟻的通告上，否則無效 。

6. 4. 5. 在會員大會週年會蟻丶會員大會會議、會員大會特別會譜中，各墊
行會員均以 一 人一 票的簡單多數票方式表決議案，若過J:_正、反票
款棓等時，會議主持者可加投一票作最後表決 。

6. 4. 6. 拴吏主的幹事兼書記須記錄有關會蟻約過釋，如幹事兼書記缺席，
則由拴吏皇；其他成員共同推舉一名拴烹記錄有關會蟻的過粒，而有
關會議記錄文件必須至少保留二年 。

7. 拴吏主的會議及程序：：
7. 1. 幹事會會蟻至少每六個月舉行一 次，或由幹事會主席隨時召開 。

7. 2. 幹事會特別會蟻：在不少於三名拴吏主成員訊某些事項共同聯薯及要求
下，由幹事會主席接獲有關聯墨要求後的十四天內召
開，並於二十一天內舉行 。

7. 3. 幹事會的會蟻程序：
7. 3. 1. 召開控壅丑：會議的通告須於登壅:_j:-t-1員舉行前至少七天前張貼於墮

遠校內顳眼的位置，及上載墮逕網頁（雖然如此，幹事會仍需事先
與墮這協商有關事宜），如拉之主；已開立互聯網頁，則須再將有關
通告上載互聯綱，方便各會員參閱。

7. 3. 2. 舉行拴查主會議的至少幹事人藪為不少於當屆拴吏主成員總藪的一

半，但不得少於三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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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3. 拴吏主主席須主持登吏主會蟻，如圭廑缺席，由星圭1£主持，如圭
廑及星圭廑均缺席，由拴查主其他成員共同推舉一名拴圭任主持。

7. 3. 4. 在幹事會會蟻、幹事會特別會蟻中討論及表決的蟻案，必須預先詳
列在召開租關會議的通告上，否則無效。

7. 3. 5. 在拴吏主會蟻中，登壅澶：各成員均以 一人一票的簡單多藪票方式表
決蟻案，若過J:...iE.、反票敦棓等時，會議主持者可加投 一票作最後
表決。

7. 3. 6.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投票通過議案的最低幹事人款為至少三名。
7. 3. 7. 幹事兼書記必須記錄有關會議的過程，如幹事兼書記缺席，則由拴

吏主其他成員共同推舉一名幹事記錄有關會蟻的過程，而有關記錄
文件必須至少保留二年。

8. 校友會財務詧理：
8. 1. 毯之主為不牟利團髖，舉辦的活動純為會員間的聯誼性質，不從事、不參

與 一 切政治或商業活動，所有經蕢均有賴會員的實助或捐獻；然而，拉本
仝在舉辦 一 切文娛、康樂等活動及聯歡翠會時，除可向參與者收回活動及
眾會的全部或部份成本蕢用外，並可向參與者酌情收取涉及校友會行政管
理支出的賈用。

8.2. 拉�可接受會員或商業機楊的債助或捐獻，但即使攢助者或捐獻者要求
校友會在公開刊物中隠藏其姓名或機構名稱，但幹事會的幹事兼司庫仍須
在拉苾主內部帳目內詳鈿記錄攢助者或捐獻者的姓名或機楫名稱，包拮攢
助或捐獻的金額。

8. 3. 幹事兼司庫須至少每三個月編訂拉盂主的財政收支季報表及帳項平衡表供
拴圭主幹事審閱，另須每年編訂拉之主的財政收文年赧表及帳項平衡表供
會員大會審閱。

8.4拴吏主得視乎情況需要而決定是否需要向持牌銀行開立儲蓄存款帳戶，及
或往來存款帳戶，噹開立相關存款帳戶時，須以天主教嗎達中學校友會名
義登記，並規定棓關存款帳戶的支帳單據必須由幹事會的主席、星圭1£,

幹事兼書記、幹事兼司庫、拴主等五人中任1;=-人聯帚方有效，但假若開
出的支票金額超過港幣20,000.00 元或以J:.'則必須由上述五人中任何三
人聯瘠方有效；另一方面，幹事會亦可制訂小量備用現金的存放及動用辦
法，但涉及金額不宜超過港幣5,000.00元。

8. 5. 校友會所有支出均須有正式單據作憑讒，否則須由不少於三名登吏主幹事
聯合加簽作實。

8. 6. 校友會如出現需要鮮散的情況，則需在解散後的一個月內，將所有資彥捐
獻給墮墓，或法定患善圉蔻（視乎情況而定）。

9. 拉本主須設置印章一個，羞章時須由幹事會主席聯同幹事會秘書聯薯作實，如
過特殊情況，則可由拴吏仝授攏三名幹事會其他成員聯墨作實。

10. 校友會緝織章程如與举堡出現分歧時，噹以法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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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章程 p.1 

天主教鳴遠中學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章程 
9/9/2015訂 

本章程參照《教育局法團校董校友校董選舉指引》訂定，規範校友校董的選舉程序，以符合公

平、公正、公開及具透明度的精神。 

1. 定義

1.1 在本章程中— 

“本校”指〔天主教鳴遠中學〕 

“本會”指〔天主教鳴遠中學校友會〕 

“校友”指〔曾在天主教鳴遠中學或調景嶺鳴遠中學就讀的人士，但不包括現在就讀本校的

學生。〕 

“登記校友”指〔經由校方核實及登記在本會的校友名冊內的校友〕 

2. 人數及任期

2.1 根據法團校董會章程規定，校友校董人數為一人，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但連任不得超

過一次，停任兩年後才可再參選。 

2.2 校友校董任期由註冊為校董當日起計兩學年。若校董在第一學年的任期因註冊遲於九月一

日生效而不足十二個月，將視作一整學年的任期計算。 

3. 選舉主任

3.1 校友會可委派主席或一名幹事為選舉主任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收集選票和點票工作。

選舉主任不可以是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的候選人。 

4. 候選人資格：

4.1 學校的所有登記校友，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4.2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校友便不能獲提名為校友校董— 

(i) 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因為教員可用教員校董的身分加入法團校董會）；或

(ii) 他/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30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4.3 根據條例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因此，任何人士

均不可同時出任校友校董及家長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時間在學校舉行選舉，候選人亦

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5. 提名程序

5.1  本選舉的提名期限必須不少於兩星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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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選舉主任須透過學校公告欄、學校網頁及/或校友會網頁通知校友，有關校友校董選舉事

項，包括辦理校友登記、提名期限、提名方法、投票及點票日期、公布結果日期及有關

校友校董候選人的資格和職責。每名登記校友會會員可提名本人或另一名合資格的候選

人參選。被提名人須述明其意向是願意成為候選人。 

5.2  有意參選的登記校友於提名期限的學校辦公時間到校務處索取或在學校網站下載校友校

董提名表格，填妥後親自交回校務處； 

5.3 每名候選人必須得到一個提名人及兩個和議人的簽署方為有效，提名人及和議人必須是已

登記的校友。 

5.4 如被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名，則候選人自動當選；如沒有人被提名候選，選舉主任可延長

提名截止日期及重新進行提名程序。 

5.5 如延長提名截止日期及重新進行提名程序一次後仍沒有人獲提名，法團校董會可在不少於

全體校董的半數支持下，根據教育條例第40AP條向教育局提名一位登記校友成為校友校

董，但該名校友校董不得為本校的教職員。 

6. 投票資格：

6.1 本校所有登記校友均符合資格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的人士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未能在

預先公布的日期前辦妥登記的校友則不能參加投票。 

7. 選舉程序

7.1 選舉主任須於提名期結束後及投票日期前不少於7天，透過學校公告欄、學校網頁及/或校

友會網頁向全體登記校友發通知，在指定日期回校簽領校友校董選票，並附有候選人的簡

介，有關選舉安排和時間表。候選人需提供不超過150字的個人簡介供校友參考。 

7.2 如候選人只有一名，候選人將自動當選。 

7.3 投票日期應與提名截止日期相距最少兩星期。 

7.4 登記校友須於領票當日把選票交回學校，學校將記下已交回選票的校友姓名。然而，不須

確保收回所有派出的選票。 

7.5 投票以不記名方法進行，即投票人不得讓其他人知悉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7.6 投票不能以授權方式進行。 

7.7 在以下情況，選票當作無效： 

7.7.1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逾認可數目； 

7.7.2選票填寫不當；或 

7.7.3選票加上可令人找出投票者身份的符號。 

7.8 投票日期結束後，由選舉主任主持點票工作，並邀請校長及校友會代表監票。獲得最多選

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委任為校友校董。如有兩個或以上的候選人得票相同，則由抽籤決定

何者當選。 

7.9 校友會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出任校友校董。其後，法團校董會向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申請，將獲選的校友註冊為校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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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選舉工作結束後，選舉主任須把所有已投的選票放入信封內。選舉主任及校友會主席須

分別在信封上簽署，然後密封保存最少六個月。 

8. 上訴機制

8.1 選舉主任須透過學校公告欄、學校網頁及/或校友會網頁向校友公布選舉結果。落選的候選

人可在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法團校董會提出上訴，並列明上訴的理由。 

8.2 法團校董會將根據《校友校董成員選舉指引》作出裁決，如有需要亦可向教育局有關部門

尋求指引。 

9. 辭職及終止委任

9.1 校友校董若因事辭職，須書面通知法團校董會。  

9.2 校友校董的辭職及終止委任，須按法團校董會規章第20節辦理。 

10. 補選程序

10.1 如校友校董在任期內離任，出現空缺，須重新進行補選。 

10.2 校友會須在兩個月內進行補選，填補有關空缺，獲選者須完成餘下任期。如校友會無法

在兩個月內完成補選程序，校董會可向常任秘書長申請將填補空缺時限延長。 

11. 其他事宜

11.1 一切有關「法團校董委員會」校友校董成員選舉產生的事宜，一概按教育局規定交由校

友會常務委員會磋商議定，並經校董會審核通過。 

11.2 校友校董必須遵守法團校董會規章，如本附則與法團校董會規章有矛盾處則以法團校董

會規章為依歸。 

12. 參考文件

附件一：《教育條例》有關校友校董選舉的規定

附件二：教員/家長/校友校董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



校友校董的提名  條例

章： 279 標題： 《教育條例》 憲報編號： 27 of 2004 
條： 40AP 條文標題： 校友校董的提名  
版本日期： 01/01/2005 

(1) 學校的法團校董會或辦學團體(視該會的章程的規定而定)可為根據 第(4)款作出提名的目

的，承認一個團體(不論如何稱述)為認可校友會。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上下午班制學校的法團校董會或辦學團體(視 該會的章程的規定而

定)可為根據第(4)款作出提名的目的 —
(a) 就該上下午班制學校的上午班承認一個團體(不 論如何稱述)為認可校友會； 及
(b) 就該上下午班制學校的下午班承認另一團體(不 論如何稱述)為認可校友會。

(3) 除非符合下述規定，否則團體不得根據第(1)款獲承認 —
(a) 有關學校的所有校友均可成為其會員；

(b) 根據該團體的章程，只有有關學校的校友可選出 或成為該團體的幹事；及

(c) 根據該團體的章程，任何為根據第(4)款作出提名 的目的而舉行的選舉的制度是公平

而開放透明的。 在本款中，凡提述學校，即包括提述上下午班制學校的上午班或下午

班。

(4) 認可校友會可提名有關學校的法團校董會的章程所規定數目的人士， 註冊為該校的校友

校董。

(5) 如沒有人根據第(4)款就某學校獲提名，法團校董會可提名其章程所 規定數目的人士，註

冊為該校的校友校董。

(6) 根據第(4)或(5)款獲提名的人士 —
(a) 必須是有關學校的校友；及

(b) 不得是該校的教員。(第 IIIB 部由 2004 年第 27 號第 16 條增補)

附件三



教員/家長/校友校董選舉 

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

作為相關界別的校董選舉的候選人及投票人，學校的教員、家長及校友在有關的

選舉中應留意下列事項，以確保校董選舉的公平：

候選人的提名

1. 不得提供利益令任何人參選或不參選。

2. 不得提供利益令任何已獲提名的候選人退出競選。

3. 不得提供利益令任何候選人不盡最大努力促使其本人當選。

4. 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人的利益而參選或不參選。

5. 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人的利益，而在獲提名為候選人後退出競選。

6. 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人的利益，而不盡最大努力促使其本人當選。

7. 不得施用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令任何人參選或不參選，或退出競選。

8. 不得以欺騙手段令任何人參選或不參選，或退出競選。

競選活動 

1. 不得發表包括（但不限於）候選人的品格、資歷或以往的行為的虛假或具誤

導性達關鍵程度的陳述。

2. 不得參與任何可能引致批評或指稱不適當的活動，並須遵守選舉的公平原則。 
3. 不得在任何競選活動中，特別是在競選刊物中聲稱或暗示獲得任何人士或機

構支持，除非已得到該名人士或機構的書面同意。

投票 

1. 不得提供利益，令他人在選舉中不投票。

2. 不得提供利益，令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

3. 不得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費用，

以影響他人在選舉中不投票。

4. 不得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費用，

以影響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

5. 不得向任何人施用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以影響他人的投票決定。

6. 不得以欺騙手段誘使他人在選舉中不投票。

7. 不得以欺騙手段誘使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

附件四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友會 

2019-2021 法團校董會 校友校董選舉提名表格 

提名人聲明： 

校友________________君才德兼備，本人特提名其參加 2019-2021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

選舉，並提供個人資料於下，供核實： 

提名人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畢業/就讀

年份* 

畢業/就讀

年級* 

提名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參選人聲明： 

本人願意參加 2019-2021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並遵守校友會訂立的選舉規則和

教育局發出的<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特此聲明。謹提供個人資料於下，供核實： 

參選人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畢業/就讀

年份* 

畢業/就讀

年級* 

參選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聲明： 

我等贊同此提名，並提供個人資料於下，供核實： 

和議人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畢業/就讀

年份* 

畢業/就讀

年級* 

甲 

乙 

和議人甲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和議人乙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五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友會 

校友登記表 

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離校年份

* 

離校年級

* 

任職行業: 職位/職務: 

聲明：本人 同意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友會及母校保管和使用本人的資料作

發送資訊及聯絡之用。 

簽署：_______________ 

*務請填寫，若不確定也請填上估計的資料 日期：_______________ 

註：校友填寫此表，經校方核實後，將會登記入本會名冊，立即成為普通

會員。若有意成為執行會員，須另辦申請及繳費。詳情請參閱會章。 

附件六




